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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本技术规范书仅适用于三山炼钢转炉二次除尘及1#精炼炉除尘风机变频改造项目。它提出了对该高压变频调速器本体及附属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及供货范围。

1.2、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的标准，提供的设备应满足本规范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境保护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如果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1.4、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

1.5、所有文件、图纸采用中文，相互间的通讯、谈判、合同及签约后的联络和服务等均应使用中文。

1.6、合同规定的文件，包括图纸、计算、说明、使用手册等，均应使用国际单位制（SI）。

1.7、本技术规范书经招标、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8、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招标、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9、变频器制造厂商必须已通过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制造厂商应具有8年以上生产制造变频器设备的生产经验。投标方投标时提供证明见供招标方核实。
二、技术标准
高压变频器的设计、生产制造应参照了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GB或GB/T）及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及国际单位制（SI），作为最低设计技术指标，其相关部分技术参数可以满足的国家标准（GB或GB/T）及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标准要求。
设计参照的部分技术标准
IEC 76             Power Transformer;

IEC 529            Protection Classes of Cases(IP code);

IEC 1131/111 PLC   Correlative norms;

IEC 68                Correlative tests;

IEC68-2-6             抗震动标准
IEC68-2-27            抗冲击标准
IEC 1175              Design of signals and connections;

IEC 801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anti-surge-interference

IEC 870              Communication  protocol;

IEC1000-4-2EMC       抗干扰标准
IEC1000-4-3EMC       抗干扰标准
IEC1000-4-4EMC       抗干扰标准
IEC1800-3            EMC传导及辐射干扰标准
EN50082-2            工业环境的一般标准
IEEE519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89/336EC             CE标志
NFPA 70              State Electrical Appliance Code;

NFPA 77              Recommended anti-electrostatic methods;

OCMA NWGIREV2        Noise Level Norms;

ISO/IEC 11801        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wiring;

NEMA                 American 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 Association;

GB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允许波动和闪动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波动
GB 1094.1~1094.5     电力变压器
GB 6450              干式变压器
GB/T 10228           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 17211             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GB 311.1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DL/T 620             交流电气器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GB/T 3859.1          半导体交流器   基本要求的规定
GB/T 3859.2          半导体交流器   应用导则
GB/T 3859.2          半导体交流器   变压器和电抗器
JB4276               电力变流器包装技术条件
GB/T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4064-1983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402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等其它有关的现行标准.
三、工程项目概况

     经2017年下半年对炼钢部2#3#LF炉变频改造后发现2#3#LF炉除尘系统节能降耗明显，炼钢部提出对转炉二次除尘风机以及1#精炼炉除尘风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
四、技术要求
1. 变频器的技术参数要求
	输入电压
	10kV -15%~+10%  3PH

	输入频率
	50HZ ； ±10%

	输入功率因数
	＞97%（额定负载时）

	系统效率
	＞96%（额定负载时）

	输出频率
	0 – 120HZ（连续可调）

	输出电压
	0V – Un(标称额定输出电压值)连续可调。

	过载能力
	变频器过载：120% 120s，150% 5s；电机过流保护：200%

	控制界面
	触摸屏 

	频率设定
	端子、通讯、多段速设定和PID等。

	加/减速时间
	0.1～3600S可设置。

	控制特性
	V/F控制，无PG矢量，有PG闭环矢量

	高/低压隔离方式
	光电隔离。

	通讯
	RS485，DP

	开关量输入
	8路数字量输入

	开关量输出
	8路继电器输出

	模拟量输入
	3路模拟量输入端子

	模拟量输出
	4路模拟量输出AO1～AO4

	高速脉冲输入
	范围：0～50KHZ

	高速脉冲输出
	范围：0～50KHZ

	噪音水平
	＜小于75dB

	谐波
	符合国家标准GB 14549-93 及IEEE 519-1992 电能质量标准的要求。

	保护功能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过温、超速、电动机外部保护信号等。

	防护等级
	IP30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使用环境
	室内，海拔1000m以下（更高海拔加修正系数降额使用），无腐蚀性、爆炸性气体和灰尘，无阳光直射等。

	周围温度
	-5℃ +40℃（＞40℃加装强制风冷单元）

	周围湿度
	5%~95%，无凝露

	振动
	5.9m/s2   0.5g以下

	『备注』
指能同时驱动标准三相高压异步（同步）电动机的场合。


2、变频器变频装置性能要求
2.1变频器应为高一高结构，拓扑结构应采用功率单元串联方式，8级单元串联单元10kV直接输出，不需输出升压变压器，电机不加任何改动可直接应用。对电机无特殊要求，可使用普通异步电机，电机不用降额使用。不出现普通绝缘的感应电动机的谐波发热。
2.2变频器逆变主电路拓扑应采用多电平单元串联正弦脉宽调制方式。
2.3变频器系统一体化设计，包括输入干式隔离变压器，变频器等所有部件及内部连线。到现场只需连接高压输入，高压输出，低压控制电源和控制信号线即可。做到柜机一体化，缩小占地面积，必须保证柜内通风、散热效果（自带冷却风，风机选用EBM/施乐百品牌）、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2.4变频器整个系统必须在出厂前进行整体模拟带额定负载试验（至少24小时），以确保整套系统的可靠性。投标方提供出厂试验项目及标准。
2.5变频器的控制系统主要器件应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可编程逻辑芯片（FPGA）和ARM，人机界面采用7寸以上触摸屏。主控制系统DSP以及ARM芯片必须支持以太网程序烧写升级，以方便产品后续服务。
2.6物联网功能：

1) 设备状态监测：实时显示变频器关键数据信息，数据图表及实时故障信息，包括：系统状态、给定方式、运行方式、控制方式、运行频率、输出电流、柜内温度等。
2) 实时监控：可远程实时显示变频器现场信息。
3) 历史数据管理：数据管理系统会定时采集每台设备的运行信息，管理系统应该能够方便清晰展示数据信息，主要功能如下：历史数据查询、数据图表显示、电流图及其它数据信息曲线图、故障分布图、电流24小时极地图、故障信息管理。
4) 报警自动提醒：当有故障信息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通知给相关的设备负责人，通知方式包括：微信通知、短信通知、邮件通知。
5)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主要功能是用户信息管理及组管理，权限精度精细到每个账户及每台设备。
6) 多语言功能：多国语言，支持中文、英语。
2.7变频器对输入输出电缆的长度不有任何要求。电机不会受到共模电压和dv/dt的影响；变频器输入输出能够不加任何滤波器就能符合IEEE519～1992及中国供电部门对电压失真和电流失真最严格的要求,高于国标GB/T14549-93对谐波失真的要求。并有国家权威部门出据的谐波检验报告。
2.8变频器调速范围为0-100%连续可调，在20%~100%的调速范围内,变频系统的不加任何功率因数补偿的情况下输入端功率因数应达到或超过0.95。
2.9变频器I/O端子应具有可编程功能, 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参数化，可以提供8路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输出，3路模拟量输入，4路模拟量输出。变频器可在输出不带电机的情况下进行空载调试。
2.10变频器输出波形不会引起电机的谐振,转矩脉动小于0.1%,同时避免风机喘振现象。变频器可自动跳过共振点，须可设置两个或以上的跳频点。
2.11变频器效率应达到98%以上,变频器整个系统的效率(包括输入隔离变压器等)在整个调速范围内应达到96%以上,并在整个调速范围内不变。
2.12在距离变频器1米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方向进行测试,所测得的变频器噪声不得超过80分贝。
2.13加、减速时间在0.1-3600秒之间可按工艺要求设定,可实现分段加减速,不影响变频器安全运行。
2.14变频器系统能在电子噪声，射频干扰及震动的环境中连续运行，且不降低系统的性能。距柜体1.2m处以外发出的工作频率470HZ,功率输出达5w的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2.15变频器应具有输出电压自动调节(AVR)功能,旁路后也适用。即旁路后输出电压在剩余单元所能达到的最大电压输出范围之内不用降额运行。
2.16对电网电压的波动应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在-15%一+10%电网电压波动时满载输出;可以承受35%的电网电压下降而降额继续运行。

2.17瞬时失电可满载运行5个周期不跳闸，轻载时间更长。变频器应具有掉电5秒不停机的功能。

2.18变频器应具可实现飞车启动功能。

2.19变频器应具有实现全频段的转速自动跟踪启动功能,不论电机在频段高低、停机多久,都能自动搜索跟踪电动机转速按照设定加减速时间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不用顾虑电机的运行状态，可以实现高压电机即时的启动和停止控制，保证机组安全启动。

2.20采用矢量控制，空载时可以做到在2S之内加速到50Hz。

2.21可以监控每个单元的温度、母线电压、故障等信息。以便于及早发现单元隐患。

2.22输出电压谐波在1%之内，电流谐波在2%之内，不用电抗器，以实现对高压电机的良好保护。

2.23变频器设有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输出频率、输出转矩、输出功率、运行累计时间以及各功率单元母线电压和功率单元内部温度等参数的数据显示，便于运行人员随时了解变频器系统及功率单元内部的运行状态。

2.24变频器应具具有内置PID调节功能。

2.25变频器包含以下几种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

开关量输入：起动、停止、急停、复位、等信号，输入开关量应为脉冲信号。

开关量输出：高压合闸允许、变频器就绪、变频器运行、变频器故障报警、变频器重故障、变频器停止、高压跳闸等信号。
模拟量输入：频率调节(转速给定)。
模拟量输出：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2.26变频器具有多种启动方式供选择：正常启动、直流制动再启动和转速跟踪启动，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相应选择。
2.27变频器具有6种以上频率设定方式,同时为了运行频率控制更加灵活，支持两个频率源，实际运行频率可以取这两个频率源的任意一个，或者对两个频率源进行和、差，以及最大值组合。用户除了使用频率源控制频率以外，还可以通过up/down按键或者数字量端子灵活的对运行频率进行增加、减小的微调。
2.28变频器具有低频抑制震荡功能，确保变频器在低频时稳定运行。
2.29变频器具有过压和过流抑制技术，检测到电压、电流超过一定系数时，系统提前调整，使电压、电流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增强了变频系统的可靠性。
2.30变频器具有节能模式运行，根据负载的变化，采用智能微电脑技术，自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达到最节电的方式运行。
2.31变频器具有本地面板控制功能和远方控制功能,两种控制功能采用转换开关或转换键切换。本柜操作盘能进行各种控制操作和参数设置。显示面板具有电流、电压、频率、功率、开、停、故障显示及故障追忆等功能,要求全中文视窗界面，操作简单。
2.32变频器具有一级功率模块的余量，在母线电压波动情况和功率模块旁路的情况可以自动调节输出电压，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2.33变频器具有单元旁路技术，根据现场的情况可以手动设置旁路单元，也可设置为自动方式，提供设备功率单元具备单元旁路功能，在单元出现故障时自动旁路在单元出现故障旁路后有两种方式可选：
方式一为同级三相所有三个单元同时旁路，采用电压补偿技术保证相电压提升、输出线电压保持平衡；
方式二为仅故障单元旁路，采用输出电压中心点偏移技术，相电压不平衡但能保证输出线电压平衡。
2.34变频器具有完整的故障监测电路、精确的故障报警保护；对环境温度要有监控功能，当温度超过变频器允许的环境温度时，变频器需要提供报警。
2.35变频器每个功率单元应带有输入熔断器保护。
2.36变频器控制电源必须采用交流380V供电, 其控制电源为不间断电源；变频调速系统的低压控制电源采取两路，作为变频调速系统的控制系统电源，两路低压控制电源互为备用，正常时一路运行，另一路备用，从而确保控制电源的稳定可靠，可以在系统内部进行切换，无需专门设置一台电源切换柜，并且为了保证控制电源的干净，需要有滤波板进行滤波，控制电源故障时可发出报警信号，以便及时恢复。
2.37变频器应具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能够在高压断电5秒后再来电变频器正常运行。
2.38变频器与断路器和电动机直接连接，变频器具有清晰的接线标示，确保现场接线方便。
2.39为了便于故障的处理和维修,变频器的功率单元应设计成模块化结构,并装在一个可抽出的机架上,可以抽出移动和检查及更换,缩短故障停机时间,增加维护的安全性可靠性，更换单元不需专门工具。
2.40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变频器的控制柜体必须采用独立的柜体。
2.41变频器应设以下保护：过电压、过电流、欠电压、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超频保护、单相接地保护、失速保护、变频器过载、电机过载保护、变压器过温保护、半导体器件的过热保护、瞬时停电保护等，并能联跳输入侧电源开关。保护的性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过载保护：输出额定电流的120%允许2分钟（反时限特性），输出额定电流的150%允许5秒（反时限特性）超过则保护。过流保护：输出过流保护在输出额定电流的200%，立即保护。输入过流保护在输入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200％则立即保护。过压保护：检测每个功率模块的直流母线电压，如果超过设定的数值（额定电压的115%），则变频器保护。此保护实际上包括了对电网电压正向波动的保护。欠压保护：检测每个功率模块的直流母线电压，如果低于设定的数值（额定电压65％），则变频器保护。此保护实际上包括了对电网电压负向波动的保护。过热保护：包括两重保护：在变频调速系统控制器内设置温度检测，当控制器温度超过预先设置的值时，发报警信号；另外，在主要的发热元件，即整流变压器和电力电子功率器件上放置温度检测，一旦超过极限温度（变压器过热130℃、功率器件过热85℃）则保护。缺相保护：系统设置有变频系统进线输入缺相保护、变频系统输出（电机）缺相保护、功率单元输入缺相保护。功率单元模块的缺相保护当变频器输入侧掉相或功率模块的保险熔芯熔断时，会发出报警信号并保护。输出单相接地保护：单相接地保护的电压、时间整定值以及是否投入均可设定。光纤故障保护：当控制器与功率模块之间的连接光纤出现故障时，会发出报警信号并保护。光纤故障可以区分上通讯故障、下通讯故障。以上故障，均在中文用户界面上指定故障确切位置，并且有故障时运行的参数，运行参数至少包括运行频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便于用户采取应对措施进行处理。

2.42变频器设置有RS485通讯接口，运用MODBUS通讯协议可以与工程设备DCS系统或其它控制系统组网控制，采用标准的接口和工程设备DCS系统连接，并且要求信号隔离，提供接口量的形式，包括频率反馈、信号反馈、启信号、停信号、给定信号、电流信号、压力或流量信号、故障信号。
2.43变频器高压主回路与控制器之间为光纤连接，具有很高的通信速率和抗干扰能力，安全性好；控制系统具有在线检测变频器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电机转速等；
2.44变频器柜体外型统一,表面颜色为电气灰，与主厂房柜体保持一致,柜体的机械结构具有防灰尘，潮湿、动物的能力。
2.45变频装置电缆可上下进出，方便现场安装。
2.46根据变频器的型式选择与变频器配套的进线变压器。进线变压器能承受系统过电压和变频器产生的共模电压以及谐波的影响。

2.47进线变压器为干式变压器，配金属外壳、冷却器，具有就地和远方超温报警和相应的控制功能。变压器配封闭强迫风冷系统，通过该系统，操作人员可随时了解变压器运行温度，还可以设定控制器温度转折点，超温报警，超温跳闸等。温度保护采用三路巡检温度控制器，可以输出温度轻度过温和严重过热保护。具有就地和远方超温报警功能，且能通过通讯方式将温度信号上传。
2.48变压器允许过负荷能力应符合IEC干式变压器过负荷导则及相应国标要求。

2.49变压器承受短路电流的能力：变压器在各分接头位置时，能承受线端突发短路的动、热稳定而不产生任何损伤、变形及紧固件松动。

2.50变压器柜进线接线端子足够大，以便与进线电缆连接，变压器柜内高压引线导体应能满足发热的允许值（≮70℃）

2.51投标方应提供变压器的测量、控制、信号等附件的名称、数量，并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变压器本体系统的测量和控制项目。
3、关键元器件选型参考：
	元器件
	参考品牌
	备注

	IGBT
	英飞凌/富士
	

	整流桥
	四菱/瑞华
	

	电容
	 爱普科斯/尼吉康
	

	散热风机
	施乐百/EBM
	

	移相变压器
	新华都/北变/中天
	

	触摸屏
	昆仑通泰
	

	光纤
	安捷伦/安华高
	

	熔断器
	铭熔
	


4、投标方应在投标书中提供对以下问题的说明：
4.1、当高压母线上电动机成组起动时,对变频器的影响。
4.2、当高压母线上最大一台电动机起动时,对变频器的影响。
4.3、变频装置的输出频率范围、恒转速调速范围、调速精度、最大瞬时启动力矩、间歇过载能力等重要指标。
4.4、变频装置谐波指标，dv/dt值及共模电压。
4.5、对变频器高压电源的扰动（如瞬时掉电等）情况下变频器的运行情况作出说明，并说明原理及最长能保证多长时间瞬时掉电对变频器无影响。
4.6、高压变频调速系统的接地要求
4.7、供方应在投标书中提出推荐的系统配置方案，并加以说明。供方还应在投标书中说明变频装置所能提供的I/O接口，对DI/DO点应对系统内部已定义和由需方定义的点应分别说明。
五、供货范围
1、 一般要求
1.1、本附件规定了合同设备的供货范围。供方保证提供设备为全新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整的和安全可靠的，且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符合要求。
1.2、供方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 
1.3、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和施工所必需的部件，即使本合同附件未列出和／或数目不足，供方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1.4、供方应提供所有安装、检修、运行维护所需专用工具和消耗材料等，并提供详细供货清单。
1.5、提供随机备品备件，并在投标书中给出具体清单。
1.6、提供所供设备中的进口件清单，提供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清单、附件清单及其它需要的清单。
2、供货范围
2.1  供方供货范围（不限于此）: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2.2 备品备件
1) 供方应提供能满足设备在保质期内安全运行所需要的随机备品备件,并在标书中给出具体清单,费用己包含在设备总价内。
2) 供方应提供有关备品备件的保管贮藏资料,如存放期限、所需的干燥剂等。
3) 随机备品备件（安装调试易损件）：
	编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制造厂
	产地

	
	
	
	
	
	


2.3工具
供方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具体情况,提供检修维护必需的工具。
	编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制造厂
	产地

	
	
	
	
	
	


六、技术资料和交付进度
1、一般要求

1.1卖方提供的资料使用中国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1.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要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1.3卖方资料的提交及时充分，满足工程进度要求。

1.4对于其它没有列入合同技术资料清单，确是工程所必须的文件和资料，一经发现，卖方及时免费提供。

2、资料提交的基本要求

2.1配合工程设计的资料与图纸。

2.2施工、调试、试运、机组性能试验和运行维护所需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说明书，以及组装、拆卸时所需用的技术资料。

2.3安装、运行、维护、检修所需的详尽图纸和技术文件，包括设备总图、部件总图、分图和必要的零件图、计算资料等。
2.4设备的安装、运行、维护、检修说明书，包括设备结构特点、安装程序和工艺要求、起动调试要领。运行操作规定和控制数据、定期校验和维护说明等。

2.5卖方提供备品、备件总清单和易损零件。
3、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资料，包括以下但不限于：

3.1检验记录、试验报告及质量合格证等出厂报告。
3.2卖方提供在设计、制造时所遵循的规范、标准。
3.3设备和备品管理资料文件，设备和备品存放与保管技术要求。 

3.4系统配置、设备型号及主要技术数据表

3.5变频器整体尺寸、重量。

3.6 电源要求。

4、合同生效后两周内，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详细的资料一式两份，至少应提供下列资料：

4.1系统设计和设备配置

4.2变压器技术规范

4.3变频器技术规范

4.4电源要求、接地要求、电控箱/柜数量、外形尺寸及布置要求

4.5变压器运行维护及设计安装指导手册

4.6变频器运行维护及设计安装指导手册，使用操作手册，其他相关技术手册或说明书。

4.7变压器温度数字表、调压器及控制器接线图及说明书；端子接线图；温控箱原理接线图及端子排图

4.8电气接线图及设备表

4.9电气设备有关特殊要求的说明

4.10变压器冷却系统控制、报警回路接线图

4.11变频器控制回路原理接线图及设备表

4.12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口清单及说明

4.13电控箱/柜内部安装接线图及端子排出线图

4.14同买方接口设计的要求，如变压器冷却电源的电压、功率，变频器辅助电源的电压、功率；同买方监控信号交换；同进线断路器的接口等

4.15设备布置图以及推荐的安装方式

4.16供土建设计的所有资料，如设备荷载以及荷载点等

4.17供暖通设计的所有资料，如设备的散热量和散热风道的接口图、需要配置的空调大小等。

4.18现场安装指导手册、运行操作手册、检修维护手册、设备技术手册（或说明书）

4.19卖方认为应提供的其它图纸资料

4.20 随设备到货，以上资料提供最终版，每套2份。

5、 设备移交后1周内，卖方可提供如下资料：

5.1输入电压及电流的现场实测波形

5.2输出电压及电流的现场实测波形

5.3现场实测谐波分析

5.4现场其它试验报告，如变频器的功率—效率曲线及功率－损耗（发热量）曲线。

5.5损耗的构成说明

5.6提供上述所有产品出厂试验及校验报告（含备品、备件）各1份、产品合格证（含备品、备件）各1份。
七、交货进度
1.设备的交货顺序要满足工程安装进度的要求。
2.交货进度:卖方按生产周期提出交货进度计划，满足买方的要求。
八、质量保证和性能验收试验
1、概述
1.1  本部分用于合同执行期间对所提供的设备进行检验、监理和性能验收试验，确保需方所提供的设备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
1.2  供方在本合同生效后，向需方提供本合同设备的有关监造、检验和性能验收试验标准，有关标准应符合技术的规定。
2、检验
2.1  检验是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方须严格进行厂内各生产环节的检验和试验。供方提供的合同设备须签发质量证明、检验记录和测试报告，并且作为交货时质量证明文件的组成部分。
2.2  检验的范围包括原材料和元器件的进厂，部件的加工、组装、试验至出厂试验。
2.3  供方检验的结果要满足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有不符之处或达不到标准要求，供方要采取措施处理直至满足要求，同时向需方提交报告。供方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时应将情况及时通知需方。
2.4  如有合同设备经检验和试验不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需方可以拒收,供方应更换被拒收的货物,或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需方不承担上述的费用。
2.5  需方对货物运到需方所在地以后进行检验、试验和拒收(如果必要时)的权利,不得因该货物在原产地发运以前已经由需方或其代表进行过监造和检验并已通过作为理由而受到限制。需方人员参加工厂试验,包括会签任何试验结果,既不免除供方按合同规定应负的责任,也不能代替合同设备到达现场后需方对其进行的检验。
3、设备监造
3.1  监造依据
《大型电力设备质量监造暂行规定》
3.2 供方应在开始进行工厂试验前15天,通知需方其日程安排。根据这个日程安排,需方将确定对合同设备的那些试验项目和阶段要进行现场验证,并将在接到供方关于安装、试验和检验的日程安排通知后10天内通知供方。然后需方可派出技术人员前往供方和(或)其分包商生产现场,以观察和了解该合同设备工厂试验的情况及其运输包装的情况 。若发现任一货物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标准,或包装不满足要求,需方代表有权发表意见,供方应认真考虑其意见,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待运合同设备的质量, 现场验证检验程序由双方代表共同协商决定。
3.3   监造范围：
3.3.1 在厂内的最后总装配、试验、及试验后的检查等。
3.3.2对重要的外协件、外购件的质量和数量的检查。必要时需方人员有权到零部件分包厂进行监督和检验。
3.3.3 合同设备的包装质量的检查。
3.4  供方应向监造者提供下列资料：
3.4.1 重要的原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型号及必要的工厂检验报告及材质单；
3.4.2 重要零部件和附件的验收试验报告及重要零部件和附件的全部出厂试验报告；
3.4.3 设备出厂试验报告、半成品试验报告；
      型式试验报告；
      产品改进和完善的技术报告；
      与分包者的技术协议和分包合同副本；
      合同设备的引线布置图、装配图及其他技术文件；
      设备的生产进度表；
      设备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的备忘录。
3.5  监造者有权到生产合同设备的车间和部门了解生产信息，并提出监造中发现的问题
3.6  监造的方式
文件见证，现场见证。每次监造完成后需方和监造代表均须在见证表上签字，卖方复印3份，交监造代表1份。
4、试验内容
1） 绝缘试验2） 性能试验
5、测试
5.1 测试依据：
1) GB1032-85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2) GB10068.2-88旋转电机振动测量方法及限值
3) GB/T1454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4) 本技术规范书
5.2  测试验收
1) 供方应在调试手册说明设备性能试验项目及测试方法。
2) 所有测试应在变频器调试及试运行过程中供需双方的共同参与下进行。
5.3  测试内容：
1） 根据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和程序，进行设备性能试验和现场试验。
2） 乙方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等(包括乙方的外购件在内)均符合规范书的规定。若甲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乙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乙方应积极配合。
3） 制造需购进的主要原材料和外购配套件需由甲方认可，其质量由乙方完全负责。
九、技术服务和联络
1供方现场技术服务
1.1  供方现场服务人员的目的是使所供设备安全、正常投运。供方要派合格的现场服务人员。在投标阶段应提供包括服务人月数的现场服务计划表（格式）。如果此人月数不能满足工程需要，供方要追加人月数，且不发生费用。
1.2  为了保证整个技改工程设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供需双方的分工责任、安排工程进度、及时协调解决变频调速系统设计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变频调速系统和其他系统的接口设计,由双方协商召开技术联络会。每次技术联络会的安排,包括会期、议程、地点、参加人数等,由双方协商确定,费用由供方负责。每次技术联络会结束时,供需双方应签署会谈纪要。
1.3供方现场服务人员应具有下列资质：
1) 遵守法纪，遵守现场的各项规章和制度；

2) 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按时到位；在需方安全监护人的监护下工作；
3) 了解合同设备的设计，熟悉其结构，有相同或相近机组的现场工作经验，能够正确地进行现场指导；

4) 身体健康，适应现场工作的条件。能与需方技术人员很好沟通。
供方要向需方提供服务人员情况表。供方须更换不合格的供方现场服务人员。
1.4 供方现场服务人员的职责
1) 保证变频调速系统的投运成功是供方的责任。
2) 合同全过程要求的实施工作供方应保证在设备检修期间完成。
3) 供方现场服务人员的任务主要包括设备催交、货物的开箱检验、设备质量问题的处理、
指导安装和调试、参加试运和性能验收试验。。
4) 按照合同规定,在完成所有设备和系统的安装、启动调试及试运期间,供方应派工程现场的专家,以提供现场服务。
5) 供方还应负责将变频调速系统投入运行,并满足本规范书和已确认的设计图纸的所有要求。
6) 供方应自备对其供应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安装检查、软件调试、维护和启动所必要的专用调试设备和工具。
7) 供方现场服务时间的长短以供方能完成本技术规范书所规定的任务来决定。派驻现场的专家其日程表按工作需要来编制。
8) 在安装和调试前，供方技术服务人员应向需方技术交底，讲解和示范将要进行的程序和方法。对重要工序（见下表），供方技术人员要对施工情况进行确认和签证，否则需方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经供方确认和签证的工序如因供方技术服务人员指导错误而发生问题，供方负全部责任。
9) 供方现场服务人员应有权全权处理现场出现的一切技术和商务问题。如现场发生质量问题，供方现场人员要在需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如供方委托需方进行处理，供方现场服务人员要出委托书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10) 供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
11) 供方现场服务人员的正常来去和更换事先与需方协商。
1.5 需方的义务
需方要配合供方现场服务人员的工作，并在生活、交通和通讯上提供方便。
2、培训
2.1为使合同设备能正常安装和运行，供方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应与工程进度相一致。
2.2 设备出厂前,供方应委派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免费对需方派遣人员（3-5人）进行为期两周的技术培训(含交通、食宿及技术资料费),使培训人员达到熟练掌握设备维护及操作。
2.3 供方的现场调试人员,还应负责对需方的安装和运行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2.4培训的时间、人数、地点等具体内容由供需双方商定。
2.5供方为需方培训人员提供设备、场地、资料等培训条件，并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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